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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面質詢 

 

就近期的《廉政公署關於湖畔大廈及業興大廈牆身磁磚剝落的報吿》，當局會否追究相

關的民事責任、紀律責任及倘有的刑事責任？ 

 

多年來，本人不斷收到湖畔大廈及業興大廈八座樓的業主反映大廈走廊磁磚剝落。

很多家庭，特別是長者和兒童，仍然為磁磚持續剝落感到憂慮。 

我們接待市民的辦事處已向房屋局寄出大量信函，報告有關情況的嚴重性，並要求

權限當局立即介入處理，以避免發生磁磚剝落引致的嚴重事件。可惜的是，我們所有的

信件，包括去年 1 月 19 日和 5 月 27 日寄給行政長官的信件，以及 2021 年 3 月 10 日寄

給房屋局和建設辦所隸屬的司長的信件，全都“石沉大海”。為着有關事宜，我們亦於

立法會上作出了多次的發言。 

2013 年發生首宗磁磚剝落事件的九年後，廉署才公佈《關於湖畔大廈及業興大廈公

共位置牆身磁磚嚴重剝落之全面調查報告》（下稱《報吿》），報吿指出，儘管社會已怨聲

載道，但公共實體、承建商、監理及質量監控單位均無一全面認真地查找磁磚剝落的原

因，完全沒有遵守其職業義務。 

同時，報吿中亦指出，難以解釋湖畔大廈在電梯大堂及公共走廊的牆身使用的磁磚

尺寸，被發現不符合有關部門原本提出的尺寸要求，以及在驗收階段，湖畔大廈被抽樣

檢查的公共走廊牆面超過 95%的次數被檢測出空鼓的情況。 

需要強調的是，貪污罪是最難偵破的罪行，查清事實真相需要很大的勇氣、機靈和

政治意願。 

不少市民質疑為何會簽署臨時接收筆錄？為何出現嚴重疏忽？為何涉及的公共部

門主管或領導在臨時接收程序中亦出現失誤？為何連該兩個公共部門所隸屬的實體都

沒有履行《澳門公共行政工作人員通則》規定的熱心和無私義務？ 

眾所周知，自 2013 年開始，在樓宇保養期間，湖畔大廈及業興大廈的公共走廊多次

出現脫磚情況，經傳媒廣泛報導後，立法會亦關注情況，包括多名議員要求權限實體即

時解決此極為嚴重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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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不明白，我們亦不瞭解，為何相關部門的監督實體始終沒有下令對各座樓宇的

所有樓層的牆磚進行詳細的檢查及記錄，並提供改善方案以避免類似情況再發生。為什

麼由 2013 年等到現在？他們是否在等待更嚴重的情況發生？由於有關當局接受承建商

僅簡單地提供維修服務，或每次都只是“掉一塊、補一塊”，我們不是應該針對公共實

體的嚴重過失進行調查，並追究相關責任嗎？ 

為何相關部門的監督實體容許建設辦及房屋局只督促承建商跟進維修，並無及時查

證成因，確實地追究問題是出在設計抑或建造階段，又或兩者皆是？為何監督實體沒有

根據《澳門公共行政工作人員通則》第三百五十四條的規定展開調查以查明事實及追究

倘有的責任？ 

業興大廈有八座分層所有人大會議程均有討論涉及共有部分牆身磁磚剝落的問題，

監督實體為何指示房屋局一律選擇投棄權票，從不同意通過維修方案的建議？ 

前建設辦在房屋局詢問或索取兩個涉案經屋項目的資訊時不予積極配合，在房屋局

索取湖畔大廈建造工程的監理公司對該大廈單位作出的檢查紀錄時，更以建造及保養責

任與房屋局無關為由而拒絕提供。 

報告指出，在涉及兩個經屋項目脫磚事宜的預防、維護等問題上，突顯前建設辦與

房屋局之間缺欠協調與合作，兩部門各自為政，未見嘗試在跨部門工作上進行更多的溝

通與協調，導致市民產生政府部門相互卸責、追責無門的不良之感。 

為何有關監理公司在保養期及後期脫磚情況陸續出現的過程中，鮮見其具體參與及

作出有用回應，尤其未見就脫磚成因或解決方法提供詳細分析報告？難道這些公司向政

府提供的服務是免費的嗎？ 

 

基於此，本人向政府提出如下質詢，並要求適時給予清楚、準確、連貫和完整的回

覆： 

1. 對於廉政公署製作的《關於湖畔大廈及業興大廈公共位置牆身磁磚嚴重剝落之

全面調查報告》，政府會否根據《澳門公共行政工作人員通則》第 354 條第 1 款

至第 3 款的規定，下令進行獨立調查，以查明事實真相，並追究民事責任、紀律

責任及其他倘有的責任？例如，不少市民質疑為何會簽署臨時接收筆錄？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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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嚴重疏忽？為何涉及的公共部門主管或領導在臨時接收程序中亦出現失誤？

為何連該兩個公共部門所隸屬的實體都沒有履行《澳門公共行政工作人員通則》

規定的熱心和無私義務？ 

2. 對於廉署的《報吿》，以及考慮到湖畔大廈和業興大廈自 2013 年以來磁磚經常

脱落，關乎兩廈居民的安全問題，政府會否為上述兩廈建造上的嚴重瑕疵而負

上應有的責任，將問題徹底解決，並承擔現時對上述兩廈居民構成危險的磁磚

進行全面更換的一切有關費用？ 

3. 政府會否根據廉署的報吿內容，就主要官員須遵守的法律制度及守則（第 24/2010

號行政法規《澳門特別行政區主要官員通則》及第 112/2010 號行政命令《澳門

特別行政區主要官員守則》及第 87/89/M 號法令《澳門公共行政工作人員通則》），

追究有關公共部門的監管實體應有的責任？ 

 

 

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 

高天賜 

2022 年 5 月 27 日 


